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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撤回

申请表及填表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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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N:

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撤回申请表

1.受理号

2.撤回申请类型

□常规登记申请

□简易登记申请

□新用途环境管理登记申请

□登记证变更申请

□其他：

3.申请人名称

4.代理人名称

5.撤回理由和说明

6.联系方式

6.1 联系人

6.2 固定电话

6.3 手机

6.4 邮箱

7.申请承诺

申请人承诺:

(一) 已熟悉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》(生态

环境部令 第 12 号)要求，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；

(二) 所提交申请表及附件中的所有资料真实可靠，来

源合法，未侵犯他人权益，如有不实，承担由此导致

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盖章 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附件）

法定代表人（被授权人）签字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
代理人承诺:

(一) 已熟悉《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》(生态

环境部令 第 12 号)要求，并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；

(二) 与申请人共同履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及登

记后环境管理义务，并依法承担责任。

代理人盖章 □法定代表人授权书（附件）

法定代表人（被授权人）签字：

签署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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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撤回申请表填表说明

1.受理号：按照登记申请通知单填写受理号，每份申请只

能填写一个受理号。

2.撤回申请类型：申请人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勾选申请类型

或选择其他（单选），选择其他需填写拟撤回项目的具体名称。

3.申请人名称：拟撤回申请的申请人注册或登记名称，应

与登记申请信息一致。

4.代理人名称：拟撤回申请的代理人注册名称或登记名称，

应与登记申请信息一致。

5.撤回理由和说明：填写撤回申请的理由和详细的情况说

明。

6.联系方式：填写负责撤回申请的联系人信息。此联系人

为此份申请的指定联系人。

6.1 联系人：负责撤回申请的联系人姓名。

6.2 固定电话：上述联系人的固定电话，固定电话格式为

区号-电话号码-分机号码。

6.3 手机：上述联系人的手机号码。

6.4 邮箱：上述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地址。

7.申请承诺：



180

申请人盖章、代理人盖章：中国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申

请人必须盖公司公章。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、中国澳门特别行

政区、中国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/地区申请人如有公章，应盖章，

同时其代理人必须盖公章。

法定代表人（被授权人）签字：必须打印申请人和代理人

（如有）的法定代表人（或被授权人）姓名，并由法定代表人

（或被授权人）签字。该签字人为被授权人时，需以附件形式

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。

签署日期：此处日期可手写，也可打印。注意：此时间不

是申请计时开始时间。




